
花蓮縣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113學年度個人申請適用】 

□初次申請 

□續辦案(第  次申請) 

實驗教育計畫書 

計畫期程：113學年度第 1學期至○○○學年度第○學期 

（民國 113 年 8 月 1 日起至民國○○○年○月○日止) 
(請確認申請期程，務必與申請書一致) 

申請人姓名(家長)： 

實驗計畫名稱： 

實驗教育對象(學生) 

姓名： 

申請實施學校： 

申請實施年級：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4 月  日 



家長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ˍˍˍˍˍ、ˍˍˍˍˍ，同意本

人子女ˍˍˍˍ申請參與   學年度第  學期

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此致 

花蓮縣政府 

立書人：ˍˍˍˍˍˍ、ˍˍˍˍˍˍ（簽章）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4 月  日 
註：學生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計畫涉及其重大權利義務，應由學生之父母雙方

（即法定代理人）共同行使，以符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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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碼請自行調整) 

參考：實驗教育執行期程與日期(實驗教育期程應配合學校學期時間)： 

 
學期 日期 

113學年度第1學期 113年8月1日 至 114年1月31日 

113學年度第2學期 114年2月1日 至 114年7月31日 

114學年度第1學期 114年8月1日 至 115年1月31日 

114學年度第2學期 115年2月1日 至 115年7月31日 

115學年度第1學期 115年8月1 日至 116年1月31日 

115學年度第2學期 116年2月1日 至 116年7月31日 



壹、 實驗教育目的及方式 
一、目的（請說明為什麼想要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二、教育方式（請簡要說明用什麼方法來達到所述的目的） 

 

 

 

 

 

 

 

 

 

 



貳、 學生現況描述 

 

 

 

 

 

 
具體描述： 

一、個性描述： 

 

 

二、平時興趣： 

 

 

三、健康狀況： 

 

 

四、學習態度： 

 

 

五、家庭成員： 

 

 

六、人際互動： 

 

 

七、特殊表現： 

 

 

八、其他方面： 

 

 

 

 

 

 

請黏貼孩子之生活照 



參、 課程內容（含學習科目、教材、教法、師資、評量方式） 
1.師資應由實質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需於附件檢附教學人員學歷、經歷證明。 

2.學習科目需與【肆、學習日課程表】、【伍、預計學習進度表】之內容相對應。 

   項目 

學習科目 
教材 教法 師資 學習評量方式 

例：數學 ○○平台 觀看影片、統整筆

紀、自修評量 
王小明 筆試、口試、發表、實

作、作業、報告、參訪

實踐或依合作計畫之

評量方式。 

     

     

     

     

     

（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肆、 學習日課程表 
請依據【參、課程內容】科目填寫 

在校學習： 

□無安排參與學校課程(無參加每週固定課程，請勾此選項)。 
□預計安排部分課程回校(固定參加學科、術科、社團課等課程，或是固定時間如每週一回校，請勾此選項)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備註 

08:00-09:00       

       

       

       

       

       

       

       

       

（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伍、 預計學習進度表【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科目請依據【參、課程內容】科目填寫。 

2. 表格格式依個人計畫彈性調整，可以週、季、月方式呈現，請說明學習安排規劃，使審議委員了解進度安排至本計畫之可行性。 

3. 欲申請 2 個學期實驗教育便須有 2 個學期的學習進度表，以此類推。 

月

份 

週

次 
日期 備註 

各科教學進度 

核心課程 活動課程 特色課程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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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8/01 

- 

08/02 

          

2 
08/05 

- 

08/09 

          

3            

4            

5            

9 

1            

2            

3            

4            

5            

（科目數及授課科目名稱內容可自行調整，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陸、 預定使用學校設施及設備項目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函釋：「條例所定原學區學校，係依國教法、直轄市、縣（市）政府

學籍管理辦法，及學區劃分規定，學生所應屬之學區學校，私立學校非前開規定所定之學區

學校，不得做為申請個人實驗教育之設籍學校」，爰國民教育階段設籍私立學校之學生，如申

請通過許可辦理個人實驗教育，其學籍應回原學區學校。 

一、學校設施 

□無需使用設籍學校設施 

□需使用設籍學校設施，請予表格內填列 

例：電腦教室 

 

 

（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二、學校設備項目(含軟、硬體) 

□無需使用設籍學校設備項目 

□需使用設籍學校設備項目，請予表格內填列 

例：電腦設備 

 

 

（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三、家長需求表（若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項目 需要設籍學校協助事項 

學習評量 

(請設籍學校針對實驗教育學生召開個案會議，並請家長、學生與授課老師

協議妥適之課表及平時評量方式) 

□按期提供定期評量卷給家長。說明：ˍˍˍˍˍ 

□學生返校參加定期評量。說明：ˍˍˍˍˍ 

□其他： 

課程  

教材  

競賽及活動  

其他 
(可自行填寫補充其他需學校協助事項。國中 9 年級應屆畢業生倘若不參與

國中教育會考者請予註明，並請填寫替代學力檢核方案內容） 

□無需設籍學校協助事項 

※依據「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 14條第 1項第 7款：國民中學學生除經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者外，應參加教育會考。爰國中 9年級學生倘有不參與國中教育

會考者請予註明，並依實驗教育計畫所定之替代學力檢核方案內容辦理。 

※實驗教育申請者應綜合考量學生學力品質及未來升學進路等因素，規劃學生學習評量內

容。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8條第 6項：學生學

習評量，應依該許可之實驗教育計畫所定評量方式實施；另請依據「花蓮縣國民小學及國

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第 9條規定實施辦理。 

※請事先與學校洽談是否使用設籍學校設備設施或相關協助、合作並達成共識後於下方核章。 

法定代理人：                    （簽名） 

設籍學校承辦人：                （核章） 

主任：                （核章） 

校長：                （核章） 



柒、 預期成效 
(預期成效請與【参、課程內容】、【肆、課程表】以及【伍、學習進度表】做扣合) 

面向 預期成效概述 

科目

教學 

(請依各學習科目填寫期望達成之目標具體陳述，建議以條列方式呈現)

例：每個禮拜定期收聽英語電台節目，一學期後可以聽懂大部分節目內

容，並參加全民英檢初級檢定。 

 

 

 

個人

特色 

(如期望養成之才藝、人格特質或人際關係等，請以條列式方式呈現) 

 

 

 

其他 
 

 

 
 



捌、 附件 

附件一：教學人員名冊（請於附件二 檢附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師資應由實質具有與教學內容相關專長者擔任，請依據【参、課程內容】科目及師資名單，詳

列如下： 

一 

姓名  
□學生家長□外聘教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  

經歷  

現職  

教學科目  

二 

姓名  
□學生家長□外聘教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  

經歷  

現職  

教學科目  

三 

姓名  
□學生家長□外聘教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  

經歷  

現職  

教學科目  

（倘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附件二：教學人員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 

請依教學人員名冊中教師，提供相關學經歷證明。 

學歷：如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等… 

經歷：如名片、教學單位官網截圖等皆可… 

任教科目師資之學經歷證明影本 1 

(請根據任教科目師資數，依此格式自行增刪) 

影本 1說明： 

 

任教科目師資之學經歷證明影本 2 

(請根據任教科目師資數，依此格式自行增刪) 

影本 2說明： 

 



附件三：教學環境之照片（至少 2張） 

照片 1 

照片 1說明： 

 

照片 2 

照片 2說明： 

 



附件四：學生戶口名簿影本或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黏貼處 

 

 


